教廷聖事及聖禮部

Prot. n.CDl615/85

有關在俗方濟會大家庭的法令
鑒於修規方濟第三會總會長José Angulo神父，以方濟大家庭各總會長，及在俗方濟會國際參議會的名義，於1983年10月5日呈上書面請求，本聖部現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授予的權力，欣然認可並確定附於本法令的在俗方濟會專用禮典的拉丁本。

出版這禮典時，必須附上本宗座認可狀。此外，還須向本聖部呈上這禮典的印刷版兩份，以供存案。
任何與此有抵觸者，一律無效。

發自教廷聖事及聖禮部，1984年3月9日，救贖聖年。

（Joseph Card. Casorio）

部長加索里奧樞機
+ Vergilius Noè
Tit. Archb. Of Voncaria

秘書諾哀主教
第一部分

在俗方濟會入會儀式

前言

一、在俗方濟會聖願的本質
1. 世界各地有不少已婚或獨身的男女，以及很多教區神職人員，同蒙上主的召喚，要按照聖方濟的德表和方式，去度成全的福音生活、分享他的神恩，並使之臨現世上。他們矢志追隨基督，並加入在俗方濟會，以會團（fraternity）的方式去度福音生活。這樣，來自洗禮的豐厚恩寵，將更全面及有效地彰顯出來。

2. 這種為了「建設教會和社會」
而蒙受聖神啟發的生活方式，在教會裡備受推崇。教會透過歷任教宗尼各老四世、良十三世及保祿六世，先後核准了在俗方濟會的會規，足以證明這生活方式，確實能迎合教會在時代變遷中的期望及需要。

3. 以會團連繫在一起的在俗方濟會會員，與天主子民一心一德，以祈禱和謝恩，並以努力更新的生活，去慶祝在基督內啟示並通傳給我們的救贖奧蹟。

二、在俗方濟會專用禮典的規範性及其適應
4. 「禮儀憲章」指出：「祇要保全了羅馬禮儀的基本統一性，連在修訂禮書時，也要為不同的團體、地區或民族，尤其是在傳教區，留下合法的差異與適應的餘地。」
 按照這一項準則，散佈於世界各地的在俗方濟會團，深明各種經驗的獨特價值，願意繼續在各民族及文化中，令降生成人的世界救主的奧蹟發揚光大。

5. 本禮典所載的儀式及禱文，皆來自在俗方濟會團的傳統及各地所試用的禮典。散居於世界各地的不同會團，須按照各自的境況及特色，來加以適應和使用。

6. 在俗方濟會的國家參議會，有責專注於這項適應工作。

本禮典內的入會及發願儀式，其重要成分皆具有規範性，這些成分將於各儀式中明示出來。
7. 在俗方濟會專用禮典（SFO Ritual），以適用於任何國家及文化領域的形式，顯示出聖神對在俗方濟會的特恩，及其對福音生活的承諾。

本禮典一方面要吸納不同地區的可取文化成分，另一方面，也要忠於在俗方濟會的聖召及其普世幅度，即是所有會團與教會的合一。
三、在俗方濟會生活各階段中的典禮
8. 新會友及求入者在經過探索及預備期後，便進入為期最少一年的培育期，然後發願遵守會規或許諾實踐福音生活，從而加入在俗方濟會。以後還有重宣聖願。
整個會團都要關注會友們在各階段的進程。
9. 藉著司鐸及代表會團的會長（minister），教會接納那些決志按在俗方濟會會規生活的人所作的許諾及聖願。教會為發願者公開祈求天主的助佑及恩寵，祝福他們，並以感恩祭陪伴他們的許諾或聖願。
I. 入會（收錄）禮
10. 培育期前的入會禮，應以簡樸為主，並在會團的參與及聖道禮中舉行。

11. 求入者應明白入會的意義：

a. 請求及切願以聖方濟亞西西的方式，去體驗福音生活；

b. 明白到這請求，意味要藉著會團的扶助，和整個方濟大家庭的共融，準備將來會作出承諾，以這種方式去生活。

12. 出席入會禮者包括：

a. 求入者；

b. 主禮司鐸：應是在俗方濟會的神修助理，或與在俗方濟會團有特別聯繫的方濟修規會的長上。如有需要，也可委派其他司鐸；
c. 會團的會長以會團參議會的名義接納新會員加入
。會長應在典禮中應佔有一個顯著的位置，以顯示其職務的意義；

d. 培育導師或培育委員（若設有此職）；

e. 當地會團。
倘若有合理原因，入會禮沒有司鐸主持，則由會長主持及接納新會員入培育期。

可在入會禮前或後舉行歡迎新會員的聚會，以示喜樂和團體的支持。
II. 許諾度福音生活或發願禮
13. 基於發願的本質是公開及教會的行動，故應在會團出席下舉行，尤其適宜在感恩祭或在一個特備的聖道禮中舉行。

14. 許諾度福音生活的本質是：
a. 更新個人在領洗及堅振時所作的奉獻及許諾，即從今以後，透過天主全體子民而自獻於天主，並接納由這奉獻而來的一切後果，好能藉這活於世上的奉獻而與主契合，並堅定於祂的救恩計劃中；

b. 切願效法亞西西聖方濟的德表，度福音生活；

c. 加入會友共融的在俗方濟會，並許諾步武亞西西聖方濟的芳表，以在俗的聖召，度福音生活；

d. 切願在這世上和為這世界而生活。為此，發願是要成為福音的酵母，和承諾去共同建設一個更友愛的世界。教區的神職人員藉著這聖願，加強他們在自己的主教、司鐸或執事職務上所作的承諾；
e. 切願一生度福音生活。這幅度是個人慷慨分享自己的完全內在生命的流露，並接受這生活帶來的一切冒險，這是人類任何永久及重大抉擇所不能避免的；

f. 求入者的信心受到在俗方濟會會規及會團的支持。因為求入者會感受到被教會所核准的會規所引領和幫助，並體驗到與兄弟姊妹共度福音生活的喜樂，互相交流施與受。加入了作為組成教會一分子的地方會團後，會員可參與重新建樹整個教會的使命。
15. 上述的各項要素應結合於一篇宣誓詞內，並以對話的形式表達出來。當中一些基本概念，如事奉天主及祂的教會，不能僅以一篇宣誓詞表達淨盡，因為這些概念要在整個典禮中重複出現，或已包含在每個決意度福音生活的許諾中。
16. 會長以教會及會團的名義，接納求入者決志度福音生活的許諾；在典禮中主禮的司鐸，則以教會及方濟大家庭見証人的身分而主禮。
17. 在例外的情況下，由於司鐸缺乏，求入者可以在會團前宣發聖願。如情況需要，會團的會長可主持聖道禮儀（或由另一位會友主持），及接納求入者發願，並以已發願的會團成員作見証。
III. 每年重宣度福音生活的許諾或暫願禮
18. 在宣發永願或度福音生活的永久許諾之前，可以每年宣發暫時許諾，作為永久許諾的準備，但不可超過三年。
19. 這選擇是出於培育的理由，為加入在俗方濟會的會員提供適合及漸進的培育。因此，重宣許諾是按這思維而舉行，好能符合這準備永久許諾的培育目的。

20. 每年的重宣許諾禮，可以在聖道禮中以簡單的形式舉行。讀經及整個儀式須配合情況需要。倘若以禮儀慶典來舉行，主禮可作簡短講道。
第一章

在俗方濟會的入會禮
1. 可以一首適合的歌詠開始培育期前的入會禮。
2. 儀式須簡單，並在會團內舉行。
入會禮程序
3. 入會禮宜在特備的聖道禮中舉行。
開始禮
4. 儀式以十字聖號開始，主禮司鐸致簡單歡迎詞。
5. 由一位會員或主禮司鐸作以下或相類的勸勉：

上主召喚了我們，
叫我們按照祂指示給亞西西聖方濟的方式，
在會團內度福音生活。
今天，祂引領我們聚首一堂，
去迎接那些受聖神感動，

而請求加入在俗方濟會的兄弟姊妹。
他們願意接受本會的培育，
及至宣發聖願或許諾度福音的生活。
現在，讓我們更新在聖神內的信德，
並呼求祂降臨：

願聖神沛降恩寵，

使我們能鼓勵及支持他們的培育進程，
並陪伴他們達致目標。
6. 勸勉後，司鐸唸：

請眾同禱：上主，我們的天主，
你派遣你的聖子耶穌基督
作我們的
道路、真理和生命。
求你應允請求加入在俗方濟會的人，

以及會內的各兄弟姊妹，
使能明白福音的教誨，
並遵從福音而生活。
以上所求，是因著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聖道禮
7. 在讀經一前，可讀出以下聖方濟「致眾信友書」（14:2-3）的勸勉：

讓我們以榮福會祖的精神

去聆聽天主聖言，

他曾鼓勵我們說：

「我以天主聖愛之名請求你們，
要以謙遜和愛心接受主耶穌基督馨香的聖言，
潛心研讀，並完整的力行不懈。


」

8. 讀經一：羅6:3-11「讓我們度一個新生活」
9. 答唱詠：詠24:1-2,3-4,5-6


（答）上主，這是追求你儀容的子息。

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
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
是祂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
是祂在江河上建立了全世。 （答）

誰能登上上主的聖山？

誰能居留在祂的聖殿？

是那手潔心清，不慕虛幻的人，
是那不發假誓，不行欺騙的人。 （答）

他必獲得上主的祝福；

和拯救者天主的報酬。
這樣的人是尋求上主的苗裔，
追求雅各伯天主儀容的子息。 （答）
10. 讀經二：谷1: 12-15「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
11. 主禮作簡短的講道。倘若情況許可，他可邀請參禮者作聖言分享。
入會禮
12. 一位求入者代表（或全體求入者一起），宣示他們加入在俗方濟會的意願。會長以會團名義接納他們的請求。可以用以下或相類的對答方式：

會長：
請申請加人本會團的求入者前來：（宣讀姓名）某某……

求入者：
我們請求加入在俗方濟會（某……會團），遵照亞西西聖方濟的教誨和德表去追隨基督，好能更熱心和忠誠地活出我們領洗的恩寵和承諾。這樣，我們便可藉著在世俗中的生活，為所有人服務，以光榮天主，並為了全人類的益處，滿全祂愛的計劃。


會長：
本會團樂意接受你們的請求，我因此接納你們加入在俗方濟會，開始你們的培育和體驗在俗方濟會的生活。

主禮司鐸：

教會及方濟大家庭接納及確認你們真誠的願望。望上主堅固你們的意願，並使你們在世界上成為福音生活的酵母。

眾答：亞孟，感謝天主。

可按照當地的習俗，以歌詠或適合的表示，代替這句歡呼詞。
授予福音及會規
13. 會長或主禮司鐸，按當地習俗，授福音及會規予每位新會員，同時唸：

在俗方濟會的會規和生活就是：

按照亞西西聖方濟的芳表，

遵守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像會祖一樣以基督為生活的動力和中心，

愛主愛人。
願你們也以同樣的方式來生活。
14. 會長可按當地的習俗，授予新會員在俗方濟會的特別標記（“Tau”十字徽章或其他物品）。
15. 接著是信友禱文及誦念天主經。
16. 會長向會團的新會員作以下或相類的訓話：

某某（新會員），（某某地方）會團樂意以友情、祈禱及生活見証，扶助你們的培育進程。你們的加入，增添了我們會團的人數，並藉著你們的臨在和參與，及透過分享你們的恩賜，建樹我們的會團。我們非常歡迎你們的加入！

17. 各會員互祝平安，可選唱一首適合的歌詠。
降福

18.
儀式以聖方濟的祝福作結：
願上主降福你們、保護你們。

眾答：亞孟。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們，仁慈待你們。
眾答：亞孟。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們，賜給你們平安。
眾答：亞孟。
願全能的天主，
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
並常與你們同在。
眾答：亞孟。
第二章
在彌撒中舉行
在俗方濟會發願或度福音生活許諾儀式

19. 本章所述的儀式，須在彌撒中舉行。
20. 可採用當天的彌撒經文；倘若教會的禮儀許可，亦可採用敬禮聖方濟、路易聖王或匈牙利聖依撒伯爾的彌撒。有關彌撒中的歌詠及勸勉，可考慮「在俗方濟會會規」第二章的內容，以及作為在俗方濟會生活方式基礎的聖經章節。
21. 會團的會長在聖堂彌撒間內適當的位置，接納會員宣發聖願。矢發聖願的會員位置亦要安排在彌撒間內，務使參禮會眾能清楚看到整個禮儀的進行。
22. 一切為舉行感恩祭，並為發願所需的用品，都必須事先準備妥善。
進堂禮
23. 當參禮者及會團成員齊集，並一切準備妥善後，開始詠唱進堂詠，同時司鐸亦進向祭台。發願者按照編排，進入指定位置。
24. 主祭向全體問安後，一位會員或主祭作以下或相類的勸勉：

我們以團體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參與感恩聖祭。
在這感恩祭中，（某某）將於在俗方濟會中宣發聖願，以度福音生活。
我們藉著基督領受了天父所賜的各種恩寵，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感恩時刻：

我們感謝祂，

因祂賜給那些將要矢發聖願
在世上
按照真福精神生活的人聖寵，
並賞給整個團體增加新會友的恩典。
尤其在今天，
我們要效法基督的榜樣，
並在基督內參與祂的感恩行動，

為了世界的生命而自獻於天父，
作為生活的讚頌之祭。
25. 彌撒繼續照常進行，但可加強悔罪禮，以顯出悔改精神的重要。
聖道禮
26. 聖道禮按一般程序進行，但：

(a)
讀經可按照當天彌撒經文，或選自「附錄一」第一部份；
(b)
信經可省略。
宣發聖願或度福音生活的許諾
提出請求：
27. 在宣讀福音後，主祭與眾人就座。所有預備發願者起立。會團的會長邀請所有預備發願者當眾表明意願。發願者可個別發言，或其中一位代表全體，用以下或相類字句提出請求：
我們請求按照在俗方濟會會規矢發聖願。
我們在培育過
程中所得的體驗，
使我們深信上主
召喚了我們，

叫我們效法亞西西聖方濟的芳表，
實踐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神聖福音。

會長：
會團接納你們的請求，並在你們的祈禱中
與你們團結一致。聖神在你們身上所展開的
工作，

願祂繼續堅固你們去完成它。
講道：
28. 所有預備發願者就座；主祭講道。應合宜地解釋讀經的內容，以及度福音生活的承諾及其神學意義。
詢問：
29. 講道後，所有預備發願者起立，主祭向他們作以下或相類的詢問：

主祭：

在會團及參禮的天主子民面前，我請你們表
達自己的意願：

你們是否願意效法亞西西聖方濟的言行，

度福音的生活，活出在俗方濟
會會規的內涵？


發願者一齊回答：
是，我願意。
主祭：
你們既蒙召去為天主的國作証，並連同世上一切有善意的人，以福音的精神建設一個更友愛的世界。
你們是否願意忠於這個聖召，並實踐在俗方濟會固有的服務精神？


發願者一齊回答：
是，我願意。

主祭：
你們既藉著聖洗聖事成為天主的子民，並在堅振聖事中，藉聖神賜與的新恩寵得以堅固，好能以言以行宣揚基督。
你們是否願意與教會更密切地結合，並熱誠地重建教會團體，及在全人類中實現教會的使命？


發願者一齊回答：
是，我願意。

會長：
地方會團是教會的一個有形標記，也是信仰和愛的團體。聯同所有會友，你們現在承諾，努力務使會團成為一個真正的教會團體，及一個生活的方濟會團體。
求恩祈禱：
30. 主祭祈求天主的助佑，說：
請眾同禱。
（按照團體的習慣，默禱片刻。然後，主祭續唸）
上主，請垂顧你的僕人。
願你的愛火聖神滲入他們的內心，
好使你的恩寵能堅強他們去堅持他們度福音生活的承諾。
我們的祈求，是藉著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宣發聖願或度福音生活的許諾
31. 求恩祈禱後，會團兩位已發願的會員，站在會長兩旁，作為特別見証人。準備發願者逐一走到會長前，宣發聖願的誓詞：

我，（某某），
藉著天主的恩寵，
重申領洗時的許諾，
並奉獻自己為祂的神國服務。
因此，我以在俗身分（或：我以教區神職人員身分）

承諾在一生的歲月裡（或：承諾在未來的一年內），
於在俗方濟會內，
藉著遵守生活的會規，
活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願聖神的恩寵，
榮福童貞瑪利亞及聖會祖的代禱，
並團體內兄弟姊妹的聯繫，
時常成為我的助佑，
助我達至基督徒完美愛德的目標。
32. 在宣發誓詞之後，會長續唸：
感謝天主！

我以會長的身分，
接納你們加入這在俗方濟會會團。
你們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就是這會團成員的喜樂與希望。
33. 在所有發願者已宣發，並得到會長的接納後，主祭說以下或相類的話：
我以教會的名義，承認你們的許諾。
熾愛會祖在他的遺囑中鼓勵你們：

「凡遵行這一切的人，
願他們在天上獲得至高者聖父的降福，
在地上充滿祂至愛聖子的恩寵，
永遠偕同護慰者聖神及諸天朝神聖
。」
34. 倘若當地有此傳統習慣，可在此時授予發願者在俗方濟會的徽章。
35. 在一切完成以後，出席的會友可以趨前，向新發願的會友行平安禮或祝賀。同時，可詠唱合適的歌詠。
宣發聖願禮結束
36. 宣發聖願禮以信友禱文作結。
感恩祭禮
37. 在唱奉獻詠時，可以安排幾位新發願的會友為感恩祭禮奉上麵餅、酒和水。

38. 領聖體時，宜同時恭領聖血。

39. 彌撒結束時，可以採用「常年期」的隆重祝福經文。這祝福經文首載於重訂的羅馬彌撒書內，這亦是聖方濟所愛用的祝福：
願上主降福你們，保護你們。
眾答：亞孟。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們，仁慈待你們。
眾答：亞孟。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們，賜給你們平安。
眾答：亞孟。
願全能的天主，
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

並常與你們同在。
眾答：亞孟。
第三章

每年重發暫願
40. 每年重發暫願（或暫時許諾度福音生活），必須在會長及兩名見証人面前舉行。應盡可能有整個會團參與。
41. 儀式應在禮儀慶典中以簡單方式舉行。（參閱「前言」第20節）

42. 倘若儀式在聖道禮中舉行，讀經可取自「附錄一」第一部分

重發暫願禮前的勸勉
43. 主禮者在重發暫願禮之前，向參禮者致以下或相類的勸勉：
受到福音力量的驅使，我們體驗到時常重新開始的召喚，
要不斷實踐內心的皈依，好使我們能肖似基督，
並偕同祂一起，為天父及兄弟姊妹服務。
能在這邁向內心不斷皈依的旅途上恆心到底，
實是天主的一項恩賜。
因此，我們懇求天主助佑，
在實踐相親相愛的路上，
能終身不渝，堅持到底。

全體一齊回答：

上主，
求你仁慈垂顧你召喚於在俗方濟會內
度福音聖德生活的會員們；
恩賜他們善度福音生活，

達成滿懷熱誠及慷慨地所作的承諾
。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亞孟。
重發暫時許諾

44. 重發暫時許諾度福音生活的會員們，可採用上列第31節或以下的誓詞：
我，（某某）

承諾在未來的一年內，
按照在俗方濟會的會規，
效法亞西西聖方濟的芳表，
以實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然後，主禮者唸以下或相類的話：
凡遵行這一切的人，
願他們在天上獲得至高者聖父的降福，
在地上充滿祂至愛聖子的恩寵，
永遠偕同護慰者聖神及諸天朝神聖。

眾答：亞孟。
接納重發暫時許諾
45. 在宣發誓詞後，會團的會長說：
我以會團的會長身分，
接納你們所重發的暫願。
眾兄弟姊妹與要你們聯合一起
感謝天主的恩賜。
儀式結束
46. 儀式以信友禱文、天主經及以下禱文作結：
上主，請俯聽我們的禱聲，
並賜這些每天獻身為他人
服務的兄弟姊妹，
能在他們俗世的事務中，
滿溢真正的福音精神。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第四章

發願周年紀念
47. 發願的二十五及五十周年紀念，是在俗方濟會傳統上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倘若慶典是以感恩祭舉行，則可採用當天彌撒經文，並按照教會禮規加入「謝恩」禱文。亦可採用上列「第二章」第20條之彌撒禮儀。
講道後的勸勉
48. 講道後，會團的會長或其中一位會士，致以下或相類的勸勉：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慶祝（某某）加入在俗方濟會的
二十五（及∕或五十）周年紀念。
他們在這些日子裡，
真誠地努力去
「將熾愛會祖的神恩．
活現在教會的生活與使命中。」
並建設「一個更友愛和更合乎福音的世界，
使天主的國得以實現。」
因此，讓我們聯同他們一起去謝恩，
並承諾不斷作內心的皈依。
重宣承諾
49. 慶祝發願周年紀念的會員，重宣以下或相類的承諾：
上主，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召喚了我們加入在俗方濟會。
我們懇求你，寬恕我們在承諾度福音生活
及遵守會規上的欠缺、輭弱和過錯。
求你再次讓我們體驗到入會初日的熱忱與決心。
我們現按在俗方濟會的會規
重新許諾，

在我們今生的歲月裡善度福音生活。

求你使我們能與我們的兄弟姊妹融洽地生活，
並能為我們所領受的這偉大的恩賜
向年青人作見証：

我們方濟會的召叫就是
「在人群中成為教會使命的見証和工具，
以言以行宣揚基督。」
亞孟。
50. 在重宣許諾後，主禮者誦唸以下禱文：
上主，我們的天主，眾人之父，
我們感謝你為你的人
所顯示的慈愛與善意。
今天我們的兄弟姊妹慶祝他們加入在俗方濟會的周年，
我們懇求你

助佑他們，
使能實現他們善度福音生活的承諾。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儀式結束
51. 儀式以互相祝賀作結。同時，詠唱「萬物的讚頌歌」或其他適合的歌詠。
第二部分

會團聚會時的禱文

前言

1. 在俗方濟會舉行地方會團的聚會，以及區域的、國家的和國際的參議會會議。
2. 這些聚會及會議的目的在會規中已有說明，就是促進會員間彼此的關愛，並培養他們的方濟會及教會生活
。
3. 會團中有不同性質的聚會：有祈禱、策劃工作、完成計劃，有時是兄弟姊妹的聯誼，或社交活動等。
4. 以下的會團聚會是章則所要求的：
a. 兄弟姊妹互相認識的時間；

b. 聆聽及分享天主聖言的時間
；

c. 學習及工作的時間（當機會來臨時）；

d. 舉行感恩祭或時辰頌禱禮（日課）。
5. 在這些聚會中，會團的參議會及各會員，應有充裕的時間去各展創意。
6. 以下的禱文，主要是取材自聖方濟的著作。
第一章

會團聚會的開會經及散會經

1. 以下所建議的禱文，祇為參考示範用。
開會經
2. 會員聚集在一個合宜的地方，進行工作之前，主持聚會的會員，可採用以下相類的內容開始團體祈禱。
主持者：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答：亞孟。
主持者：至高、全能、美善的天主，

願讚頌、光榮、尊威、及一切稱揚，全歸於祢！

眾答：請你們讚頌、稱揚、感謝我們的主，

以極大的謙誠事奉祂！
主持者：請眾同禱。

全能、至聖、至高、至尊的天主！


你無窮美善、完美無缺：唯獨你是聖善的，

願一切讚頌、光榮、
感謝、尊榮、

讚頌和美善，
永歸屬於你！

眾答：亞孟。
或：
請眾同禱。
至高無上、光榮尊威的天主！請燭照我心靈的幽暗；

主，請賜我正直的信德、堅固的望德、完備的愛德、
智慧和超見，好能完成你的神聖而真實的旨意。

眾答：亞孟。
3. 跟著，可誦讀一篇短文，取自聖經（「附錄一」第一部分），或取自聖方濟的著作（「附錄一」第二部分）。
散會經

4. 如時間許可，可加入自發性的祈禱，為教會的一般需要及會團的特別需要祈求。然後，主持者可採用以下聖方濟的禱文，或主持人自選的禱文。
主持者：請眾同禱
全能、永生、至義、至仁的天主，
恩賜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們，
為你的緣故，按照我們所知道的，
實行你所願望的事，並常願望你所喜愛的事；
俾能以潔淨的身體，
光明的內心，及為聖神愛火所灼熱的靈魂，
追隨你的聖子，我等主耶穌基督的足蹟，
並仰賴你的聖寵而享有你，至高者。
你是三位一體，永生永王的全能天主，
永享光榮於無窮世！

眾答：亞孟。
或：
請眾同禱。
至寬仁的天主，你是平安的施與者，
慈悲的愛好者，求你使我們能順從你的聖意，
並助佑我們能克服那使我們不安的誘惑。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5. 如有司鐸出席，他可用「聖方濟祝福良兄弟」的祝福經文。
願上主降福你們，保護你們；

眾答：亞孟。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們，仁慈待你們。
眾答：亞孟。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們，賜給你們平安。
眾答：亞孟。
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
降福你們，並常與你們同在。
眾答：亞孟。
第二章

會團的選舉大會
6. 在祈求聖神及誦讀一篇取自聖經（「附錄一」第一部分）或聖方濟著作（「附錄一」第二部分）的短文後，主持選舉的會友帶領祈禱：

全能、至高、至聖、至尊的天主，
聖而公義的父，主，天地的君王；

我們為了你而感謝不息，
因為你藉著你的聖意，
並藉著你的唯一聖子，
在聖神內
造化了精神和物質的萬有，
你按你的肖像和模樣造生了我們，
又將我們安置在樂園中。
我們信賴你，並求你光照，
讓我們選出那些能恰當地
服務我們會團的領導者。
主，求你助佑我們，
選出那些能以榜樣、德表，
及精明的決策去推動及領導我們的會友，
好使耶穌的福音能以聖方濟的精神，
活現在我們的團體中。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7. 選舉規則按照會憲的規定進行。在選舉完成後，被選出的會員須表明他們的方濟聖召及服務意願。
8. 全部完成後，主持選舉者對被選出的會友誦唸：
願賜望德的天主，因著你們的信心，
使你們充滿各種喜樂和平安，
願你們藉聖神的德能，富於望德（羅15: 13）。
眾答：願天主永受讚美！
主持人繼續唸： 

請為那些被選出的會友祈禱。

藉著他們為推動及領導會團而作的服務，
願我們更深入地活出我們的信仰，
更勇敢地為基督作證，
並為準備天主的國而效力。
全部出席者一起祈禱：
至寬仁的天父，
透過被選出為我們的會團服務的新領袖的努力，
使我們更清晰地認識你，
並使你為世人認識。
願我們
能按你啟發亞西西聖方濟的方式
更有活力地度福音生活。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亞孟。
第三章

成立新會團
9. 本章所述的儀式，應在一個合宜的地方舉行。
10. 該由一位獲授權按照天主教法典成立會團的人主持典禮。
簡介
11. 會團的會長致歡迎詞及簡介後，應讀出「在俗方濟會會規」第22條：
各地的會團應按照天主教法典而成立。
它是整個在俗方濟會的第一個組成細胞，
是教會──愛的團體──的有形標誌。
它
應是個培育教會感和方濟會聖召，
以及鼓勵會員從事宗徒工作的好園地。
12. 主持成立新會團典禮的人誦唸以下禱文：
請眾同禱。
上主，我們的天主，
我們以你的名聚在一起，
願我們在會團內的生活，
能幫助我們體驗到你的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臨在，
好使我們在聖方濟內的喜樂得以實現。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讚經
13. 聖經選讀：建議（羅12:4-13）

宣讀及簽署成立會團的文件
14. 讀經後，正式宣讀及簽署成立新會團的文件。會團的會員名單，以及新會團的參議會成員名單，須記錄在案。
15. 全部程序完成後，宜選讀聖方濟「致眾信友書」的某一段。
16. 在這典禮中，主持成立會團儀式的人，或在場的一位區域或國家會團領導人，出來說幾句適合的話。
為各人的需要祈禱及結束典禮
17. 可採用信友禱文形式為各人的需要祈禱，並用以下經文作結束：
我們的天父，全能的天主，
你是愛情和合一的泉源：

求你賜這個由聖神團結及帶動的

在俗方濟會的新會團，

能時刻聆聽和實行你的聖言。
願這會團的會友一心一德共同祈禱。
願他們在團體中得到力量和靈感，
實現一個更友愛的世界，
並把喜樂與平安帶給世上的人。
以上所求，是因我們的主基督。
眾答：亞孟。
18. 宜以一首讚頌聖母的歌詠作結。
附錄
第一部分

許諾度福音生活典禮的聖經選讀
A
讀經一
1. 迦6:l4-18


（我祇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

「各位兄弟姊妹：我祇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
2. 弗1:3-10


（祂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
3. 哥3:9-17


（在這一切以上尤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


「各位兄弟姊妹：你們不要彼此說謊……。」
4. 伯前2:9-17


（在外教人中要常保持良好的品行。）

「各位兄弟姊妹：你們是特選的種族……敬畏天主。」
5. 雅2:12-18


（信德也是這樣，若沒有行為，自身便是死的。）

「各位兄弟姊妹：你們要怎樣按照自由的法律……。」
6. 格前12:4-11


（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

「各位兄弟姊妹：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聖神所賜……。」
B.
答唱詠
7. 詠16:1-2a,5,7,8,11


答句(5a)：上主，你是我的產業。
8. 詠98:1-4


答句：彈著豎琴，向上主讚頌，因祂已經宣佈了自己的救恩。
9. 詠133

答句：讓我們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天主。
10. 詠37:3-4,5-6,30-31


答句：天主的法律在義人的心田。
11. 詠25:2-5,8-10

答句：上主，求你引我進入真理之路。
12. 詠92:2-3,6-7,13-14


答句(6a)：上主，你的工程多麼偉大微妙。
C.
亞肋路亞及福音前歡呼詞短句
13. 斐1:21


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
14. 瑪11:25


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
15. 哥3:14-15


在這一切以上尤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
16. 路10:1,9


你們要向城中的對人說：天主的國已經臨近你們了。
17. 若15:8


我父受光榮，即在於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
18. 詠133:1


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
D.
福音
19. 瑪5:1-12


（神貧、溫良及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


「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
20. 瑪11:20-30


（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


「那時候，耶穌開始譴責那曾看過祂顯許多異能的城邑……。」
21. 瑪12:46-50


（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旨，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


「耶穌還同群眾說話的時候……。」
22. 路10:1-9


（我派遣你們，起程罷。）


「此後，主另外選定了七十二人……。」
23. 若15:1-8


（我父受光榮，即在於你們多結果實。）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門說：我是真葡萄樹……。」
24. 若17:20-26


（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

「那時候，耶穌祈禱說：我不但為他們祈求……。」
第二部分

誦讀聖方濟的著作
25. 在會團的聚會中，尤其是在例會或舉行選舉大會中，應隨時備有聖方濟的著作，或其他來自早期方濟會的著作，好能為會友提供反省用的課題及意念。
這裏僅提示幾篇亞西西聖方濟的著作：
a.
「致度補贖生活的兄弟姊妹的忠告」；
b.
「致眾信友書」；

c.
「未呈教宗審核的1221年會規」，第22及23章；
d.
「苦難日課」的禱文及歌詠。
第三部份

在俗方濟會會員的禮儀祈禱
26. 按照在俗方濟會會規（第8條），在俗方濟會會員必須按照教會提示的形式參與禮儀祈禱，使自己補足基督生活的奧蹟。
27. 這些禱文可以是：
a.
時辰頌禱禮中的早禱及晚禱，這些禮儀可以是公開的或私下的，但較為適合在會團聚會時舉行。
b.
按照地方教會而改編的短式時辰頌禱禮。
c.
聖母小日課。
d.
亞西西聖方濟編寫的苦難日課。
e.
十二遍天主經的日課（天主經日課）的其中一個版本，當中加入了短的聖經誦讀，並配合時辰頌禱的結構，尤其因為這祈禱形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仍然盛行著，而且是適合日常不同的情況下的祈禱方法。
 附錄二


在俗方濟會的大赦

教廷聖赦院
大赦部
Prot. 4/72

教宗聖父：

亞西西聖方濟在俗第三會
各支派間的總參議會
，謙恭地請求聖座按照「修正大赦」宗座憲令（Indulgentiarum doctrina，1967年1月1日，n.14），為在俗第三會會員修訂大赦內容。

天主保佑！

1972年1月22日

聖赦院承教宗特別及明確授予的權力，欣然頒給上述會員一項全大赦，祇需他們滿全一般獲大赦的條件（即告解，領聖體及為教宗意向祈禱），並且宣發或（至少私下地）重宣他們忠誠遵守會規的承諾
：

1. 在他們的入會或發聖願當日，或在法定長上視察完結時；
2.
在聖母無玷始胎、亞西西聖方濟、聖路易國王、聖依撒伯爾王后、真福路凱修、聖嘉勒（佳蘭）、聖瑪加利大高多娜、並聖方濟三個修會的全部聖人的瞻禮日。

這項決定即時及求久生效，無時間約束。任何與此有抵觸者，一律無效。
頒自
聖赦院院長樞機
G. Sessolo代行
M. Venturi秘書
� 	教宗保祿六世的，「熾愛火會祖」（Seraphicus Patriarcha）會規核文宗座書函（1978年6月24日），AAS 70(1978)454。


2	梵二「禮儀憲章」，38。　


� 	在俗方濟會會規，第23條。


� 	「在俗方濟會會規」，第22及24條。


� 	「在俗方濟會會規」，第5條。


� 	這些大赦，今日仍然生效，是宗座於於1972年恩頒賜與在俗方濟會的，，即教宗保祿六世於1978年6月24日核准在俗方濟會會規的六年前，這些大赦今日仍然有效。全部註釋是由翻譯者附加，以解釋那些今日不再常用的字詞彙。


� 	即在俗方濟會。


� 	在俗方濟會國際參議會執行委員會事的前任成員身。


� 	即是:換言之，為獲得全大赦，在俗方濟會會士員須重宣他的福音生活承諾(在俗方濟會會規的聖願)，另加告解、領聖體、及為教宗意向祈禱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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